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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AD_c44_607332.htm 二、公司的登记管理(P42) (一)

登记事项 1、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

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解释】原《公司法》规定，

设立董事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只能由董事长担任。 2、股

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

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重点)。 3、公司登记的类型包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

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

中载明。 (二)设立登记 1、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

月，经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

不得转让。 2、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首次出资额

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余部分应当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2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3、营业

执照的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三)变更登记(重点) 1、公

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自变更决议作出之日起30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2、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后申请变更登记 3、变更实收资本：自足额缴

纳出资或者股款之日起30曰内申请变更登记 4、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目内申请变更登

记 5、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

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

请变更登记 6、住所：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申请变更登记 7、

“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无需变更登记，只需“



备案”。 8、公司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

记的，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或者宣告该决议无效后，应当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四)注销登记 1、注销登记

的法定情形 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公

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1)被依法宣告破产. (2)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

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且未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使公司

存续. (3)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外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决议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

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2、分公司 (1) 分公司

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分公司的总公司申

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分公司的注销登记证明。 (2)仅是分公

司被总公司撤销、依法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的，总公司

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该分公司的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例题】某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下列情形中，

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的有( )。 A、公司被依

法宣告破产 B、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C、公司依法

被吊销营业执照 D、公司董事会决议解散 【答案】A、B、C 

【解析】本题考核点是注销登记。只有外商投资公司的董事

会可以决议公司解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